苏州市体育局关于废止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质量，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自查和管理，根据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202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158号）、《苏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规定》（2019年苏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148号）精神，现对我局印发的《苏州市“体融通”担保贷款实施细则》（苏体规〔2022〕1号）予以废止，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停止执行。


苏州市体育局
2024年9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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